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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明冠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冠新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明冠新材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

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李涛勇先生离职的具体情况 

李涛勇先生因到退休年龄已辞董事、副总经理相关职务，详见公司于2021年10

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李涛勇先生为

公司认定的核心技术人员，目前其已完成办理与核心技术岗位相关的工作交接手续，

公司于2021年11月28日收到其辞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身份的报告，李涛勇先生将不

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 

（一）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情况 

李涛勇先生于2015年5月加入公司，离职前担任公司总工程师、董事、副总经

理，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李涛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二）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与李涛勇先生签署的《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双方同意，

无论李涛勇先生因何种原因离职，李涛勇先生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公司或者虽属他

人但公司承诺有保密义务的任何保密信息泄露或公布给公司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李涛勇先生离职后前往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工

作或违反《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的情况。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一）参与研发项目及专利情况

李涛勇先生目前已完成工作交接，公司的研发团队具备后续技术研发及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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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其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技术优势及核心竞争力产生实质性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李涛勇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参与公司的研发工作，期间参与申请的专利为职务发

明创造，其专利所有权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专利的纠纷或潜在纠纷，其离职不影响

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 

（二）公司研发情况 

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公司已建立了完备的研发体系。公司高度重视

技术人才的培养和梯队建设，已经形成了成熟、专业的研发团队，具备持续创

新的人才队伍基础，为公司保持技术先进性和持续创新能力做好保障。李涛勇

先生离职后，公司其他关键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公司整体研发实力不会因

李涛勇先生离职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对公司业务发展、技术研发、产

品创新等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李涛勇先生已与公司办理完成有关工作的交接，其负责的工作已交由公司监事会

主席、技术总监、核心技术人员李成利先生主持。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明冠新材与李涛勇先生已签署保密协议，不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

纠纷，李涛勇先生的离职不会影响明冠新材专利权的完整性，不会对明冠新材技

术研发、核心竞争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明冠新材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

总体稳定。李涛勇先生已与明冠新材办理完成相关工作的交接，其原负责工作交

由李成利先生后续负责，其离职前所参与的研发项目处于正常推进状态。目前明

冠新材的采购、生产、销售及研发等日常经营活动均正常开展，现有研发团队及

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李涛勇先生的离职未对明

冠新材的日常经营、核心竞争力与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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